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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后　记

按照《地方志工作条例》和四川第七次地方志工作会议、甘孜州第二轮续修方志工作会议精神，

乡城县委、县政府连续3次调整并充实了乡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，落实了续修县志主编、副主编、编

辑和审查组成员。全县各部门相继成立了专志机构，落实了专志领导和主笔人员，为编纂《乡城县志

（1991年～2005年）》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2005年3月，乡城县委、县政府召开了全县第二轮续修县志工作动员大会，全县科级以上领导干部

参加了会议，县委副书记、县人民政府县长范文华作了动员讲话。同年4月，县委主持召开了续修县志

工作培训会，参加培训的有来自全县3个片区工委、12个乡镇、县级机关各单位、省州属驻县各部门、

驻军等共计80余名主笔人员。在培训会上，县委常委、统战部长杨登对续修县志工作作了安排部署，县

志办就修志知识进行了业务培训。全县共计82个部门承担了专志编纂任务。

乡城县志办在经常深入各部门调查了解专志撰写进度的同时，还搜集整理了有关乡城民风民俗、

风景名胜、谚语、人物、图片等资料；2006年7月，完成了《乡城县志（1991年～2005年）》篇目设计

并上报州志办审批；2007年3月，全县已有75个部门完成专志的编纂、初审和上交任务。针对县志办人

员少，编写人员紧缺的状况，县政府从教育、农牧、工会、县委党校等部门抽调5名同志到县志办参与

《乡城县志（1991年～2005年）》的撰写工作。在乡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督促下，全体编辑人员和

审查人员，以饱满的热情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，通力合作，潜心修志，反复增删，数易其稿，于2007

年12月，如期完成了各自分写的篇章节。

为保证志稿质量，县志总编室依据地方志“资治、教化、存史”的功能，拟定了五条审验标准，即

观点正确、资料翔实、体例完善、特点突出、文风端正。

按照这五条审验标准，乡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本着“质量是志书的生命”严格要求，在认真安排

部署志稿一审、二审的基础上，又组织人员（其成员是：胡德凯、王华东、欧阳东、刘中平、李健康、

任志勇、吴国军、周跃平、热龚东灯、唐先栋、朱旭东、谭孝成）对其进行了三审，最后交县志总编室

总纂。

2008年初，总纂稿经县志审查组审查，又经执行主编字斟句酌的进一步修改后，被报经县委、县政

府核定，形成《乡城县志（1991年～2005年）》送审稿。于当年1月呈送甘孜州地方志办公室审验，并

转报州人民政府审批。甘孜州人民政府根据州志办的审查意见，于2008年11月批复乡城县人民政府，同

意《乡城县志（1991年～2005年）》出版发行。

《乡城县志（1991年～2005年）》共计近70万字，设7篇、40章、169节。全面、系统、客观、真实

地反映了15年间乡城县自然环境、社会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方面的演变发展和取得的成就。

后　记



·  362 ·

乡城县  志（1991年～2005年）

《乡城县志（1991年～2005年）》的成书，一是在于贯彻执行了“党委领导、政府主持，地方志

工作机构组织实施”的领导体制，从而保证了“有人修志”、“有钱修志”、“有条件修志”；二是将

本届修志工作纳入县委、县政府一级目标管理。县人民政府对修志工作实行单位领导负责制，签订目标

管理责任书，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，保证了全县的地方志编纂有领导、有计划、有步骤地进行；三

是在志稿的编纂过程中得到州志编委、州志办的大力支持和业务指导；四是县志办和县志总编室人员，

既分工合作，又团结一致，立足高起点、高标准、高质量，以争创名志、佳志、良志为目标，求实、创

新、协作、奉献，保证了《乡城县志（1991年～2005年）》如期完成。

此次续修县志，时间短，任务重，文字浩瀚，涉及百科。既无固定模式，又无样本借鉴；加上编纂

人员水平有限，虽呕心沥血，殚精竭虑，亦难免编纂未周，取舍未当，史料欠核，浮词未尽之处，敬请

读者和专家斧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乡城县志（1991年～2005年）》编纂委员会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6月


